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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拟扩大 CPSIA中邻苯二甲酸盐的管控范围

2014 年 3月，美国参议院引入法案 S.2120。该法案旨在修订美国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CPSIA)，

扩大 CPSIA 中邻苯二甲酸盐的管控范围，同时对该管控要求进行修订。S.2120 已经二读通过并提交给

商务、科技和交通委员会。

CPSIA 邻苯管控要求

CPSIA 108 部分关于邻苯二甲酸盐的管控要求仅适用于儿童玩具或儿童护理品中可触及的塑料材

料或任何可能含有邻苯二甲酸盐的材料。管控的六种邻苯二甲酸盐，其限值要求见下表。

提议修订内容

法案 S.2120 主要有如下两项提议：

1. 提议将邻苯二甲酸盐的管控范围从儿童玩具及儿童护理品扩大到儿童产品。

2. 产品范围扩大后，要求儿童产品中可触及的塑料材料中的 DEHP，DBP，BBP，DINP，DIDP 或 DnOP

中任何一项的含量不能超过 0.1wt%，无论该产品是否可放入儿童口中。

现行 CPSIA 和提案中的邻苯管控要求对比如下：

儿童产品的定义：

儿童产品指的是为 12 岁及以下儿童设计的或主要供给 12 岁及以下儿童使用的消费品。为确定一

个产品是否主要供给 12 岁及以下儿童使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厂家关于产品的使用意图声明，包括标签是否适合；

2.产品在包装，展示，促销或者广告过程中是否体现了是供给 12岁及 12岁以下儿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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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是否会被消费者普遍性地认为是供给 12 岁及 12 岁以下儿童使用的；

4.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年龄判定指南。

S.2120 已经通过美国参议院二读，等待后续评估。法案通过后，所有销往美国的儿童产品将需符

合 CPSIA 中六种邻苯二甲酸盐的管控要求，也不用再区分产品是否可放入口中。建议儿童产品生产和

出口企业及时关注法案动向，提前开展供应链调查，以确保产品第一时间符合相关要求，占领市场先

机。


